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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技 術 服 務 同 意 書  

一、委託單位： 

二、委託編號： 

三、地    址：  

四、聯 絡 人： 

五、聯絡電話：                FAX： 

六、技術服務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 

七、試驗標的： 

（一）試體名稱（商品/產品名稱及型號）： 

      規格、組成、可能成份： 

（二）□依據  □參考  

     試驗方法（含年版）：  

（三）耐火性能： 

八、試驗經費： 

(一)試驗總經費：新臺幣    元整，試驗費用細目如下： 

1.委託試驗費：   萬元 

2.試體裁切費： 

3.報告書：免費提供中文報告書 2份。 

欲增加中文____份，共________元。 

英文____份，共________元。 

4.其他：  

(二)付款方式： 

試體進場前將試驗總經費撥付本所帳戶(戶名：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帳號：24086102125009，銀行：中央銀行國庫局【代號：

0000022】)。 

（三）若中途終止委託試驗並要求退回試驗餘額時，委託單位仍應支

付試驗總經費 20％的行政處理作業費用及已進行之試驗費用。 



版次：A                                                           文件編號：FLT-07.1-02 
 

公  布  日  期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印行             修  訂  日  期 
108 年 06 月 21 日                                                         109 年 04 月 23 日  

九、試驗前確認試驗文件： 

（一）委託試驗技術服務同意書。 

（二）匯款單據。 

（三）技術文件。 

十、試驗地點：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臺南市歸仁區六甲里中正南路 1 段

2502 號)。 

十一、特殊狀況： 

若發生下列各項情況時，費用應由委託單位支付： 

（一）委託單位變更委託項目，致使經費增加時。 

（二）技術服務單位為實施試驗、測定，而需要增加出差時數。 

（三）測試件之安裝，所需工程費時。 

（四）因委託單位測試件因素，造成技術服務單位工作量或費用增加

時。 

（五）委託單位填寫資料或所提文件圖說，有不實內容及錯誤，造成技

術服務單位工作量或費用增加時。 

（六）依委託單位指定委託事項進行技術服務，導致試驗儀器設備毀損

時所需復原費用。 

十二、停止試驗： 

試驗過程中，若發生下述之現象時，技術服務單位可立即停止試驗(含

後續試驗項目)。  

（一）已達試驗標準之判定基準時。 

（二）試驗條件超出規範允許範圍時。 

（三）儀器、設備故障或異常時。 

（四）產生可能對試驗人員、設施與設備危害狀況時。 

（五）電力中斷或燃料不足時。 

十三、設備異常處理： 

若技術服務單位試驗設備異常致無法繼續完成測試應進行事項時，技術

服務單位須再行替委託單位免費測試一組相同之試體；惟試體之製作、

組裝與運送所需之費用由委託單位全權負責。 

十四、未符試驗條件處理： 

若技術服務單位試驗設備原設定控制條件，受委託單位試體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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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未能符合標準試驗條件，如技術服務單位設備仍可由專業廠商做調

整時，技術服務單位得再行替委託單位免費測試一組相同之試體；惟試

體之製作、組裝與運送所需之費用由委託單位全權負責；若委託單位不

同意重新測試、設備已無法由專業廠商做調整或經調整仍無法符合標準

試驗條件時，且測試項目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認證項目，

技術服務單位僅得出具無 TAF 認證標識試驗報告。 

 

十五、試體製作： 

(一)委託單位於試體製作時，須依其試驗目的、需求及依據之試驗標

準或要求之試驗法決定試體之製作尺寸，並應按實際使用情形與

施工說明書所述之施工步驟製作，其試體之製作由委託單位負完

全責任。 

(二)技術服務單位僅就委託單位所送樣品規格或相關工法是否符合

其技術文件之一致性進行審查。 

(三)送測試體乃委託單位自行製作，故技術服務單位之試驗報告書僅

證明送測試體之試驗性能，測試試體是否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由

委託單位負責；若因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形，而致第三人對

技術服務單位為任何法律上主張，委託單位須協助技術服務單位

處理此法律上主張所衍生之訴訟上或訴訟外爭議及訴訟，並賠償

技術服務單位因此所受之一切損失。 

(四)委託單位同意不得將技術服務單位出具之試驗報告做為法律訴

訟上之憑證或證明技術服務單位對採送之試驗樣品之任何法律

權利。 

十六、技術文件補正： 

技術服務單位就試體與技術文件一致性審查結果，得請委託單位補正

技術文件等相關資料，俟委託單位將技術文件或補正資料修改完成，

並經技術服務單位確認無誤後始可進行試驗；惟若委託單位未補正技

術文件等相關資料，委託單位試體已進場者技術服務單位有權要求退

場，俟補正資料修改完成且經確認無誤後，再由另行通知進場試驗時

間。 

十七、技術服務單位在委託單位不履行試驗經費支付或未依通知期程送測

時，有權逕行解除本同意書，委託單位絕無異議。 

十八、委託單位以本技術服務試驗報告取得「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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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新材料認可」，後續若有修改報告，技術服務單位得將資訊

通知評定機構與主管機關。 

十九、本同意書乙式二份，經委託單位同意以上之報價，並同意所有試驗

為依據本服務同意書、技術服務單、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實驗設施技

術服務作業要點、注意事項及服務通用條款等相關事項履行，由雙

方用印後，各自留存乙份，以為本技術服務依據。 

委託單位同意以上之報價及相關事項。 

 

 

 

委託單位公司章       委託單位負責人簽章 

 

 

 

技術服務單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